
桃江县林业局柔性执法清单
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1
经营者未履行

森林防火责任

的处罚

桃江县林业局

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经营

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

防火责任，经责令整改，

在整改期限内能主动纠正

的，不予处罚。

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森林、林木、

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，由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

5000 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。

2

在森林防火期

内未设置森林

防火警示宣传

标志的行为

桃江县林业局

经教育能主动改正的，责

令改正，警告，不予罚款

处罚。

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，给予警告，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，对

单位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森林防火期内，

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经营单位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的。

3

在森林高火险

期内擅自进入

森林高火险区

活动的行为

桃江县林业局

经教育能主动改正的，责

令改正，警告，不予罚款

处罚。

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五十二条第（三）项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

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，

对单位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：（三）森林高火险

期内，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的。

4 滥伐林木行为

的处罚
桃江县林业局

当事人系初次违法，滥伐

林木 1 立方米以下，并及

时补植树木，不予罚款处

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六第二款：滥伐林木的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

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，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

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



桃江县林业局柔性执法清单
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1

非法开垦、采

石等活动造成

林地毁坏的行

为

桃江县林业局

当事人系初次违法，毁坏

其它林地 5 亩以下，情节

轻微，当事人积极配合调

查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

法行为危害后果，调查期

间积极及时恢复植被和林

业生产条件的，减轻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：违反本法规

定，进行开垦、采石、采砂、采土或者其他活动，造成林木

毁坏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

为，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

树木，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；造成林地毁坏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

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，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

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。

2 擅自改变林地

用途行为
桃江县林业局

当事人系初次违法，毁坏

林地公益林地 1.5 亩以下、

其它林地 3 亩以下，情节

轻微，当事人积极配合调

查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

法行为危害后果，调查期

间积极及时恢复植被和林

业生产条件的，减轻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：违反本法规

定，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擅自改

变林地用途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

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，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

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。



桃江县林业局柔性执法清单
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无



桃江县林业局柔性执法清单
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强制事项 实施机关
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适

用条件
法律依据 备注

无


